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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4年第 4會議議程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14 年第 3次會議)

內容項目如下： 

第 3次會議案件(報告案 2案，審議案 1 案) 

第一案: 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

（第二次）臺中市大里區東湖段 436 地號等 2 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報告案) 

決  議：本案變更依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前第 19條之 1、第 29

條之 1載明第 21條第 1項第 7款至第 10款所定事

項修正後授權業務單位確認後通過，請實施者於會

議紀錄發文翌日起 6個月內檢具修正書圖送府。 

第二案: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臺中市

南屯區豐業段 134 地號等 1 筆(原 2 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報告案) 

決  議：本案變更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4條第 3款載明第 36

條第 1項第 7款至第 10款所定事項准予通過，請

實施者於會議紀錄發文翌日起6個月內檢具書圖送

府。 

第三案:大有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擬訂臺

中市南屯區永定段 634地號等 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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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基地北側若毗鄰既有房屋，且該房屋設有出入口者，

應確保其住戶通行無礙，不得設置圍牆或其他設施予

以阻擋。 

二、基地所認養之公有人行道，應依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相

關規定，補植適量行道樹，以豐富都市綠意，優化人

行環境。 

三、建築物臨永春東七路與永春路轉角側，其立面設計應

融入垂直綠化或景觀元素，以軟化建築量體，提升都

市街角之視覺美感。 

四、為求整體環境和諧，基地北側之鄰房牆面側，應施以

植栽綠化或搭配景觀設計予以美化，避免造成視覺衝

擊。 

五、為營造高齡友善與無障礙環境，基地範圍內所設置之

街道家具（如座椅），應考量通用設計原則，適量增設

扶手等輔助設施，以提升各年齡層使用者之安全性與

便利性。 

六、基地北側留設供公眾通行之通路，應於動線起點兩側

等顯著位置設置告示牌，明確標示此通道可供周邊鄰

里居民通行，以促進友善共融之社區關係。 

七、臨永春東七路側之更新單元開放空間，其地坪應與北

側鄰房之騎樓保持順平銜接，確保無高低差，以創造

連續、安全且友善之人行環境。 

八、針對永春東七路與永春路口，其公有人行道上設施帶

之規劃、相關設施之佈設，以及行人穿越道線之劃設

等事宜，請本府都市發展局、建設局及交通局等權責

機關，進行後續協調整合與妥善規劃，以全面提升路

口安全與人行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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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經委員充分討論後，

原則同意核予容積獎勵值如下: 

(一)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1.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1)第 10條申請△F6綠建築設計之奬勵基準容

積 6%。

(2)第 11條申請△F7智慧建築設計之奬勵基準

容積 6%。

(3)第 12條申請△F8無障礙環境設計之奬勵基

準容積 3%。

(4)第 13條申請△F9建築物耐震設計之奬勵基

準容積 10%。

(5)第 14 條申請△F10 更新時程奬勵基準容積

7%。

(6)第 15 條申請△F11 更新單元規模奬勵基準

容積 8.3%。

2. 綜上，核予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共 40.3%。

(二)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

築基地綜合設計」核予其他獎勵 9.7%容積獎勵(開

放空間獎勵)。

(三) 有關上開容積獎勵合計 50%，符合都市更新條例

第 65 條容積奬勵 50%上限規定，爰同意核予基準

容積 50%之獎勵容積。

十、本案實施者本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企業回饋

精神，承諾於建築執照取得及開工後，於申報二樓樓

板勘驗前完成捐贈經費一千六百萬元供市府整合運

用，請將捐贈金額以專章形式補充於事業計畫書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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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表明之事項。 

十一、有關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獎勵部分，由實施者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各

50%提撥作為綠建築及智慧建築專款專用之管理維護

基金。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修正

後通過。 

參、 本次審議案件(報告案 1 案，審議案 2案)： 

第一案：擬定臺中市信義街周邊街廓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報告案） 

第二案：昌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擬定臺中市

南區下橋子頭段 194-2地號等 8筆及樹子腳段 115地

號等 2 筆共 10 筆(原 2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審議案) 

第三案：青海青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擔任實施者申請「擬定臺

中市西屯區惠來厝段 519地號等 1筆土地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事業計畫案」(審議案)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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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第一案: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

（第二次）臺中市大里區東湖段 436地號等 2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報告案) 

第二案: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臺中

市南屯區豐業段 134 地號等 1 筆(原 2 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報告案)  

第三案:大有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擬訂

臺中市南屯區永定段 634 地號等 18 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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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碎07a0臺 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少
9號

碎07bb2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588號

受文者 :老r市更新工程科)
發文日期 :中 華民國l1碎年少月22日

發文字號 :府授都更字第l1碎0280722號

速別 :普通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 r艮 :

附件 :如主旨

主旨: 檢送本府ll碎年少月少日召開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

議會」ll猝年第3次會議紀錄1份 ,請查照。

說明 :

一 、對本次發送會議紀錄內容認有誤寫 、誤繕或其他類比之顯然

錯誤者 ,請依行政程序法第l01條及第l05條等相關規定 ,於

文到5日 內提出書面意見送本府彙辦 。

二 、請實施者於會議紀錄發文翌 日起b個 月內檢具修正書圖送

府 。

正本 : 黃召集人國榮 、黃副召集人崇典 、李副召集人正偉 、葉委員昭甫 、曾委員國鈞 、

鄭委員聿珊 、鍾委員慧諭 、麥委員怡安 、郭委員世琛 、劉委員芳珍 、朱委員蕙蘭

、張委員梅英 、簡委員仔貞、李委員嘉贏 、艾委員嘉銘 、呂委員孟勳 、劉委員立

偉 、祁委員文中、辛委員年豐、陳委員佩瑜

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第 一案)、 永達自力更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

案)、 洪攻如建築師事務所(第 一案)、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案)、 久禾空

間設計有限公司(第 二 、三案)、 賴俊呈建築師事務所(第 二 、三案)、 劉鎮忠建築師

事務所(第二案)、 大有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案)、 陳吉彰建築師事務所(第三

案)、 本府都市發展局 (建造管理科 、都市設計工程科 、城鄉計畫科 、都市更新工

程科 )

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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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4年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4年 9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 會議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 9-8 導覽簡報室

參、 主持人：黃召集人國榮  紀錄：林廷儒 

肆、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14 年第 2次會議) 

第一案: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臺中市西

屯區安和段 236地號等 1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報

告案) 

決  議：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第二案:惠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臺中市西

屯區協和段 96 地號等 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報告案) 

決  議：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第三案:新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臺中市沙

鹿區保成段 458 地號 1 筆土地（原 8筆）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報告案) 

決  議：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第四案:富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擬訂臺中市豐

原區南村段 447 地號等 2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審議案) 

決  議：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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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品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擬訂臺中市北屯

區北屯段 377-4 地號等 1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審議案) 

決  議：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第六案:信泰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擬訂臺中

市北區邱厝子段 150地號 1筆及水源段 290-21地號等 2

筆共 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審議案) 

決  議：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陸、 本次審議案件(報告案 2 案，審議案 1案)：

第一案：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第

二次）臺中市大里區東湖段 436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報告案) 

決  議： 

本案變更依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前第19條之1、第29條之1載明

第21條第1項第7款至第10款所定事項修正後授權業務單位

確認後通過，請實施者於會議紀錄發文翌日起6個月內檢具

修正書圖送府。 

第二案：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臺中市南

屯區豐業段 134地號等 1筆(原 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報告案) 

決  議： 

本案變更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4條第3款載明第36條第1項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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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至第10款所定事項准予通過，請實施者於會議紀錄發文翌

日起6個月內檢具書圖送府。 

第三案：大有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擬訂臺中

市南屯區永定段 634 地號等 1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案」(審議案) 

決  議： 

一、基地北側若毗鄰既有房屋，且該房屋設有出入口者，應確

保其住戶通行無礙，不得設置圍牆或其他設施予以阻擋。 

二、基地所認養之公有人行道，應依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相關規

定，補植適量行道樹，以豐富都市綠意，優化人行環境。 

三、建築物臨永春東七路與永春路轉角側，其立面設計應融入

垂直綠化或景觀元素，以軟化建築量體，提升都市街角之

視覺美感。 

四、為求整體環境和諧，基地北側之鄰房牆面側，應施以植栽

綠化或搭配景觀設計予以美化，避免造成視覺衝擊。 

五、為營造高齡友善與無障礙環境，基地範圍內所設置之街道

家具（如座椅），應考量通用設計原則，適量增設扶手等

輔助設施，以提升各年齡層使用者之安全性與便利性。 

六、基地北側留設供公眾通行之通路，應於動線起點兩側等顯

著位置設置告示牌，明確標示此通道可供周邊鄰里居民通

行，以促進友善共融之社區關係。 

七、臨永春東七路側之更新單元開放空間，其地坪應與北側鄰

房之騎樓保持順平銜接，確保無高低差，以創造連續、安

全且友善之人行環境。 

八、針對永春東七路與永春路口，其公有人行道上設施帶之規

劃、相關設施之佈設，以及行人穿越道線之劃設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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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本府都市發展局、建設局及交通局等權責機關，進行後

續協調整合與妥善規劃，以全面提升路口安全與人行環境

品質。 

九、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經委員充分討論後，原

則同意核予容積獎勵值如下: 

(一)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1.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1)第 10 條申請△F6 綠建築設計之奬勵基準容積

6%。

(2)第 11 條申請△F7 智慧建築設計之奬勵基準容

積 6%。

(3)第 12 條申請△F8 無障礙環境設計之奬勵基準

容積 3%。

(4)第 13 條申請△F9 建築物耐震設計之奬勵基準

容積 10%。

(5)第 14 條申請△F10 更新時程奬勵基準容積 7%。

(6)第 15 條申請△F11 更新單元規模奬勵基準容積

8.3%。

2. 綜上，核予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共 40.3%。

(二)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

地綜合設計」核予其他獎勵 9.7%容積獎勵(開放空間獎

勵)。

(三) 有關上開容積獎勵合計 50%，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 65

條容積奬勵 50%上限規定，爰同意核予基準容積 50%之

獎勵容積。

十、本案實施者本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企業回饋精神，

承諾於建築執照取得及開工後，於申報二樓樓板勘驗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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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捐贈經費一千六百萬元供市府整合運用，請將捐贈金額

以專章形式補充於事業計畫書其他應表明之事項。 

十一、有關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獎勵部分，由實施者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各 50%提撥

作為綠建築及智慧建築專款專用之管理維護基金。 

十二、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

修正後通過。 

柒、 散會：下午 4 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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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4年第 3次會議 

討論事項編號 第一案(報告案) 日期 114 年 9月 9日 

案

由 

變更（第二次）臺中市大里區東湖段 436 地號等 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說 

明 

一、實施者：大里市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  

二、規劃單位：永達自力更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三、設計單位: 洪玫如建築師事務所 

四、法令依據： 

(一) 99年 5月 12 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 19條、第 19條之 1、第 29條、

第 29條之 1。 

(二) 都市更新條例第 86 條，本條例 107 年 12 月 28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

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

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 33條及第 48條第 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

前之規定。

五、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 

本都市更新單元係位於本市大里區西側與麟閣社區（現為：幸福

家園）為界，其餘二面以地籍線為界。西側鄰近道路為公園街（ 10

公尺）、東側臨近道路為中興路一段（ 32 公尺）之街廓內，面積共計

3,037.46 平方公尺。 

六、現況說明： 

(一)都市計畫現況: 

 本更新單元係屬「變更臺中市大里（草湖地區）都市計畫（不包括擴大

都市計畫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都市計畫法臺中

市施行自治條例制定）﹞專案通盤檢討」範圍，其土地使用分區屬住宅區，

法定建蔽率 60%，法定容積率 180%。 

(二)土地權屬
1.本案坐落於臺中市大里區東湖段 436 地號等 2 筆土地，總面積共計

3,037.46 平方公尺。

2.土地所有權人共 38 人。

(三)合法建築物權屬

本更新單元原有合法建築物，共計戶數 193 戶，總樓地板面積為

16,494.46 平方公尺，合法建築物已於民國 89 年 6 月全數拆除完畢，並辦

竣滅失登記，現為空地。 

(四)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本新單元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並無公有土地，面積合計 3,0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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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 

(五)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全區總和

(A=a+b) 
3,037.46 38 

全數拆除完畢，並辦竣滅失登

記，免計算同意比例。 

公有(a) 0 0 

私有(b=A-a) 3,037.46 38 

排除總和(c) 0 0 

計算總和

(B=b-c) 
3,037.46 38 

私有同意數

(C) 
3,037.46 38 

同意比例

(%)(C/B) 
100.00 % 100.00 % 

七、計畫辦理情形： 

(一)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91年 05月 27日核定發布實施。

(二) 變更(第一次)事業計畫報核：106年 07月 31日；107年 10月 18日核定發布

實施。

(三) 變更(第二次)事業計畫報核：113 年 12 月 06 日。

(四) 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聽證：

1. 本案係屬 99年 05月 12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 19條第 5項規

定，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

同意者，於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另依

第 19條之 1第 1項第 2款規定、第 29條之 1第 1項第 2款規定：「第 21

條第 7款至第 10款所定事項之變更，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原核定

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者」，免舉辦公開展覽、公聽會及依

第 22條規定徵求同意。

2. 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3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於計畫核定前已無爭

議，免舉行聽證。(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案

件。)

第 12 頁，共 34 頁



(五) 本案依 107 年建造抽查不符事項辦理變更設計，因事業計畫之樓地板面積變

更，權利變換計畫配合變更，依 99 年 5 月 12 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第

19條之 1、第 29條之 1訂定簡化方式，本次變更檢討條件提請審議會審議如

下(詳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告書 P變 11-2 變更設計檢討表、附錄 55實

施者及建築師自主檢討表)(詳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報告書 P 變

6-1-2 變更設計檢討表)：

項

次 
檢討條件 變更情形 變更比例 對照頁碼 

1 地面層以上總

樓地板面積變

更與原核准比

例 

原核准總地板面積

32,907.59㎡，減少

120.04㎡。 

120.04㎡÷32907.59

㎡×100%=0.36% < 5% 

1.事業計畫

詳p.變11-5。 

2.權利變換計畫 

詳p.變6-2。 

2 建築物高度變

更與原核准比

例 

本次未變更。 本次未變更。 

3 公共開放空

間、景觀設

計、建築配置

及面積變更與

原核准比例 

1. 原核准建築面積

1,378.17㎡，建

築面積增加 53.19

㎡。

2. 新增案名牆。

建築面積調整： 

53.19㎡÷1378.17㎡

×100%=3.86% 

景觀設計面積調整：

2.5×0.2=0.5㎡ 

0.5㎡÷1615.61㎡×

100%=0.003% 

面積變更部分

=3.86+0.003=3.863% 

< 10% 

1.事業計畫

(1)建築面積調整：

詳 p.變 11-5。 

(2)景觀設計面積調

整：詳p.變11-9。 

2.權利變換計畫 

詳 p.變 6-2及 p.變

6-4。

4 建築立面色

彩、造型或材

質變更與原核

准比例，以各

向建築立面正

面投影面積計

算分別檢討之 

1.原核准立面材質為

石材，二層局部立面

石材改為二丁掛。 

2.陽台格柵型式變

更。 

南向立面：57.16㎡÷

4503.25㎡×

100%=1.2% <10% 

北向立面：6.58㎡÷

4620.89㎡×

100%=0.14% <10% 

西向立面：361.86㎡

÷4288.63㎡×

1.事業計畫

詳p.變11-57、p.變

12-4。

2.權利變換計畫 

詳p.變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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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3% <10% 

東向立面：369.41㎡÷

4288.63㎡×

100%=8.61% <10% 

5 基地綠化 

1. 綠覆率變

更與原核

准比例。

2. 地面層、屋

頂層及建

物立面綠

化植栽(樹

種選種及

配置)變更

與原核准

設計數量

比例。

本次未變更。 本次未變更。 

6 公共藝術品變

更在不變更形

式、位置、材

質、數量之前

提下，尺寸變

更與原核准比

例 

本次未變更。 本次未變更。 

7 車道出入口位

置不變更原核

定方向原則

下，變更與原

核准車道口淨

寬範圍比例 

本次未變更。 本次未變更。 

8 汽機車停車位

數量變更，且

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者 

本次未變更。 本次未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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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上，檢陳提案表，提請討論。 

業

務

單

位

初

核

意

見 

一、 本案變更內容為總樓地板面積減少及平立面、一層景觀調整、共同負擔、

分配權利價值配合變更，其無涉及原核定容積獎勵項目。 

二、 本案經核符合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前第19-1條第2款、第29-1條第2款載明第21

條第7款至第10款所定事項之變更案件，依本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核定後申請變更之審議層級簡化處理方式」，授權業務單位確認，提請

大會報告。 

委 

員 

及 

出 

列 

席 

單 

位 

意

見 

一、 事業計畫報告書第12-22頁，請補充變更後實設空地及無法綠化等相關面積檢

      討。 

二、 請確認本案都市設計審議內容應與都市更新變更內容相符，並一併確認並修

      正檢核表。

會

議

決

議 

本案變更依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前第19條之1、第29條之1載明第21條第1項第7款至第

10款所定事項修正並授權業務單位確認後通過，請實施者於會議紀錄發文翌日起6

個月內檢具修正書圖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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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4年第 3次會議 

討論事項編號 第二案(報告案) 日期 114年 9月 9日 

案

由 

變更臺中市南屯區豐業段 134 地號等 1 筆(原 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 

說 

明 

一、實施者：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規劃單位：呈禾工程規劃有限公司、賴俊呈建築師事務所 

三、設計單位: 劉鎮忠建築師事務所 

四、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2條、第 23條、第 32條、第 34條、第 37 條、

第 43條及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規定。 

五、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 

本都市更新單元係位於本市南屯區文心南三路以南、永春東三路 381

巷以北及永春東三路以西之街廓內，面積共計 2,475.50 m²。 

六、現況說明： 

(一)都市計畫現況:  

   更新單元係屬「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豐樂里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其土地使用分區屬第二種住宅區，法定建蔽率為

60%，法定容積率 220%。 

(二)土地權屬

1.本案坐落於臺中市南屯區豐業段 134 地號等 1 筆土地，總面積共計

2,475.50 ㎡。

2.土地所有權人共 1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合法建築物權屬

1. 本基地合法建築物共計 4筆建號、戶數為 4戶，4棟皆為合法建築物但因

皆有擴建加蓋違章建築且不符土地使用分區規定，現況原合法建物已依規

拆除。

2.拆除前原建物所有權人為 1人(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四)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本更新單元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並無公有土地，面積合計2,475.5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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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2475.50 1 1083.11 1 

公有(a) 0 0 0 0 

私有(b=A-a) 2475.50 1 1083.11 1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2475.50 1 1083.11 1 

私有同意數(C) 2475.50 1 1083.11 1 

同意比例(%)(C/B) 100% 100% 100% 100% 

七、計畫辦理情形： 

(一) 109年06月24日實施者檢送事業計畫書報核；110年12月22日核定發布實

施，實施者應完成事項如下:

1. 有關自願捐贈回饋金1,000萬部分，請實施者於申報二樓版勘驗時完成捐

贈作業。

2. 有關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第二級部分，實施者應於本案使用執照

核發後2年內，通過評估完成相關作業。

3. 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二級部分，實施者應於本案使用執照核

發後2年內，通過評估完成相關作業。

4. 自願繳交保證金之數額、繳納時間及方式、退還時間及方式載明於捐贈

承諾書及協議書內容。

(二)第一次變更事業計畫報核:114年04月21日。

(三)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聽證：本案係屬「都市更新條例」第43條第1項但書後段以

自行興建方式實施，且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4 條第 1 項第1款第3目規定，經

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案件，變更得採簡化作業程序

辦理，免辦理公聽會及公開展覽；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規定，

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案件，免舉行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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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4條第3款訂定簡化方式，本次變更檢討條件提請審議會審議

如下(詳報告書P表-2:實施者及建築師自主檢討表):

項

次 
檢討條件 變更情形 變更比例 對照頁碼 

1 地面層以上總樓地板

面積變更與原核准比

例 

1.變更前地面層樓

地板面積: 

12,166.25㎡ 

2.變更後地面層樓

地板面積: 

12,166.27㎡

(+0.02㎡) 

0.0002%<5% P.表2、P11-3 

2 建築物高度變更與原

核准比例 
未變更 0% P.表2、P11-4 

3 公共開放空間、景觀

設計、建築配置及面

積變更與原核准比例 

景觀設計變更面

積:147.24㎡ 
9.94%<10% 

P.表2、P12-8、

P24-20 

4 建築立面色彩、造型

或材質變更與原核准

比例，以各向建築立

面正面投影面積計算

分別檢討之 

1. 東向立面造型

變更面積:

46.32 ㎡

2. 西向立面造型

變更面積:

74.21㎡

3. 北向立面造型

變更面積:

43.36㎡

4. 南向立面造型

變更面積:

8.83㎡

1. 東向立面造型

變更比例：

1.41%<10%

2. 西向立面造型

變更比例：

2.27% <10%

3. 北向立面造型

變更比例：

3.42% <10%

4. 南向立面造型

變更比例：

0.70%<10%

P.表2、

P11-17~P11-19 

P24-21~P24-23 

5 基地綠化 

1. 綠覆率變更與原

核准比例。

2. 地面層、屋頂層及

建物立面綠化植

栽(樹種選種及配

1.綠覆率=69.05% 

(+1.10%) 

2.地面層、屋頂層

及立體綠化植栽

配置： 

(1)變更後喬木:41

1.綠覆率檢討:

1.10%<5%

2.地面層、屋頂層

及立體綠化植

栽 配 置 檢

討:8.20%<10% 

P.表2、P12-8、

P12-9、

P12-32、

P24-24~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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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變更與原核准

設計數量比例。 

株，數量未變

更。(青楓-1、

桂花+1) 

(2)灌木：未變更 

(3)變更後植被：

246.94㎡。 

(+7.94㎡) 

6 公共藝術品變更在不

變更形式、位置、材

質、數量之前提下，

尺寸變更與原核准比

例 

未變更 0% P.表2、P12-25 

7 車道出入口位置不變

更原核定方向原則

下，變更與原核准車

道口淨寬範圍比例 

未變更 0% P.表2、P11-9 

8 汽機車停車位數量變

更，且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者 

1.汽車位:實設162

輛(-8輛) 

2.機車位:實設102

輛(-8輛) 

1.汽車:8輛<10輛 

2.機車:8輛<10輛 
P.表2、P11-3 

八、綜上，檢陳提案表，提請討論。 

業 

務 

單 

位 

初 

核 

意 

見 

本案經核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 34 條第 3 款載明第 36 條第 1 項第 7 款至第 10 

款所定事項之變更案件，依本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申請變

更之審議層級簡化處理方式」，授權業務單位確認，提請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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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及 

出 

列 

席 

單 

位 

意 

見 

無其他意見。 

會 

議 

決 

議 

本案變更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4條第3款載明第36條第1項第7款至第10款所定事項准

予通過，請實施者於會議紀錄發文翌日起6個月內檢具書圖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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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4年第 3次會議 

討論事項編號 第三案 (審議案 ) 日期 114 年 9 月 9 日 

案

由  

擬訂臺中市南屯區永定段 634 地號等 1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說 

明 

一、實施者：大有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規劃單位：久禾空間設計有限公司、賴俊呈建築師事務所 

三、設計單位:陳吉彰建築師事務所 

四、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3 條、第 32 條、第 33 條、第 37 條及臺中市

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規定。 

五、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 

本都市更新單元位於 25 公尺永春東七路以東及 12 公尺永春路以北之

街廓內，面積共計 4,119平方公尺。 

六、現況說明： 

(一)都市計畫現況:  

   本更新單元係屬「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

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其土地使用分區屬第二種住宅

區，法定建蔽率 60%，法定容積率 220%。 

(二)土地權屬

1.本案坐落於臺中市南屯區永定段 634地號等 18筆土地，總面積共計 4,119 

平方公尺。

2.土地所有權人為 1人(恆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

(三)合法建築物權屬

1.本基地計 8 棟建築物，2棟為合法建物，6棟為違章建築，合法建物為鋼

架及土竹造(純土造)建物，面積總計 138.81平方公尺。

2.建物所有權人為 1人(恆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

(四)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本更新單元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並無公有土地，面積合計 4,119平方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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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4,119 1 138.81 1 

公有(a) 0 0 0 0 

私有(b=A-a) 4,119 1 138.81 1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4,119 1 138.81 1 

私有同意數(C) 4,119 1 138.81 1 

同意比例(%)(C/B) 100% 100% 100% 100% 

七、計畫辦理情形： 

(一) 113年 05 月 09日實施者自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二) 113年 05 月 10日實施者檢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暨相關附件冊報核；

本府於 113年 06月 06日函請實施者依初審意見補正事業計畫書。

(三) 113 年 08 月 30 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暨相關附件冊

報局。

(四) 113年 10 月 16日召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幹事會審議；113年 10月 22

日函發幹事會會議紀錄。

(五) 114年 03月 06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公開展覽版)。 

(六) 114年 04 月 15日~114年 04月 29日辦理公開展覽(15日)。

(七) 114年 05 月 01日召開公辦事業計畫公聽會；114年 05月 12日函發公聽

會議紀錄。

(八) 114年 07 月 08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公聽會修正

版)。為利了解本案現況情形，於 114年 09月 04 日辦理現場會勘，並

已於 114 年 09月 05日函發會勘紀錄，有關會勘意見再請實施者於會議

上補充說明。

八、綜上，檢陳提案表，提請討論。 

業  

務  

單  

位  

初  

核  

意  

一、 本案係屬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3條第一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案件，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33條規定免舉行聽證。 

二、 本案申請容積獎勵項目說明如下: 

(一)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基準容積40.30%。

(二)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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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申請開放空間獎勵基準容積9.70%。 

(三) 有關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值與開放空間獎勵值合計基準容積50%之容

積獎勵，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建築容積獎勵上限基準容積50%，本都

市更新建築容積奬勵值提請委員討論。

三、 本案預計申請容積獎勵額度高達50%，並移入容積30%，請實施者補充說明本

案加強公益性措施及友善環境計畫。 

四、 有關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獎勵部分,由實施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5

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各50%提撥作為綠建築及智慧建築專款專用之管理維

護基金。 

五、 有關公聽會里長建議整合周邊土地部分，請實施者持續溝通並補充說明。 

六、 有關公聽會民眾建議施工時注意鄰房結構及安全部分，請實施者納入考量並

補充說明。 

委  

員  

及  

出  

列  

席  

單  

位  

意  

見  

一、 土管要點第7點，請分項敘明土管上限容積率、自治條例上限容積率檢討內容。 

二、 土管要點第11點，機車停車位檢討計算式有誤。 

三、 土管要點第12點，本案應以法定空地檢討綠化面積，P.12-13條文誤植請修正。 

四、 容移要點第14點，3公尺退縮範圍內有構造物應標示高度。 

五、 容移要點檢討，本案係檢附容移確認函，非切結書，請修正相關檢討說明文字。 

會  

議  

決  

議  

一、 基地北側若毗鄰既有房屋，且該房屋設有出入口者，應確保其住戶通行無礙，

不得設置圍牆或其他設施予以阻擋。 

二、 基地所認養之公有人行道，應依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相關規定，補植適量行道

樹，以豐富都市綠意，優化人行環境。 

三、 建築物臨永春東七路與永春路轉角側，其立面設計應融入垂直綠化或景觀元

素，以軟化建築量體，提升都市街角之視覺美感。 

四、 為求整體環境和諧，基地北側之鄰房牆面側，應施以植栽綠化或搭配景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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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美化，避免造成視覺衝擊。 

五、 為營造高齡友善與無障礙環境，基地範圍內所設置之街道家具（如座椅），應

考量通用設計原則，適量增設扶手等輔助設施，以提升各年齡層使用者之安全

性與便利性。 

六、 基地北側留設供公眾通行之通路，應於動線起點兩側等顯著位置設置告示牌，

明確標示此通道可供周邊鄰里居民通行，以促進友善共融之社區關係。 

七、 臨永春東七路側之更新單元開放空間，其地坪應與北側鄰房之騎樓保持順平銜

接，確保無高低差，以創造連續、安全且友善之人行環境。 

八、 針對永春東七路與永春路口，其公有人行道上設施帶之規劃、相關設施之佈

設，以及行人穿越道線之劃設等事宜，請本府都市發展局、建設局及交通局等

權責機關，進行後續協調整合與妥善規劃，以全面提升路口安全與人行環境品

質。 

九、 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經委員充分討論後，原則同意核予容積獎勵

值如下: 

(一)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1.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1) 第10條申請△F6綠建築設計之奬勵基準容積6%。

(2) 第11條申請△F7智慧建築設計之奬勵基準容積6%。

(3) 第12條申請△F8無障礙環境設計之奬勵基準容積3%。

(4) 第13條申請△F9建築物耐震設計之奬勵基準容積10%。

(5) 第14條申請△F10更新時程奬勵基準容積7%。

(6) 第15條申請△F11更新單元規模奬勵基準容積8.3%。

2. 綜上，核予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共40.3%。

(二)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核予

其他獎勵9.7%容積獎勵(開放空間獎勵)。

(三) 有關上開容積獎勵合計50%，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容積奬勵50%上

限規定，爰同意核予基準容積50%之獎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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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案實施者本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企業回饋精神，承諾於建築執照取

得及開工後，於申報二樓樓板勘驗前完成捐贈經費一千六百萬元供市府整合運

用，請將捐贈金額以專章形式補充於事業計畫書其他應表明之事項。 

十一、 有關綠建築及智慧建築獎勵部分，由實施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各50%提撥作為綠建築及智慧建築專款專用之管理維

護基金。 

十二、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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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審議案件： 

第一案:擬定臺中市信義街周邊街廓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報告案) 

第二案:昌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擬定臺中

市南區下橋子頭段 194-2 地號等 8 筆及樹子腳段

115地號等 2筆共 10筆(原 2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審議案) 

第三案:青海青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擔任實施者申請「擬定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厝段 519 地號等 1 筆土地都市

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審議案)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4年第 4次會議 

討論事項編號 第一案(報告案) 日期 114年 10月 31日 

案

由 
「擬定臺中市信義街周邊街廓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說 

明 

一、 計畫緣起： 

依據「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

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計畫內容，臺中火車站地區周

邊地區雖有多項重大建設，但多為點狀發展，尚難串聯整合並發揮引導區

域整體發展及加速周邊地區更新之效益。並依據「臺中市舊市區都市更新

地區計畫」，目前臺中市已劃定 9大更新地區，而本計畫範圍位於臺中火車

站更新區、新莊仔更新區及臺中酒廠更新區之間。 

本計畫位址鄰近臺中火車站應配合周邊重大建設契機（如：城南之

心、20號倉庫群、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帝國製糖廠、臺糖生態園區、三

井 LaLaport），並承接臺中火車站及綠空鐵道計畫之發展目標，落實南站

生活圈、後站商圈之定位。惟因區內建築物屋齡大多已逾 30年，且多非為

防火結構、不符耐震需求，具安全隱憂，部分建築物亦未設置電梯，不符

合高齡化社會之住宅機能需求。 

基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6條規定，研擬劃定「臺中市信義街

周邊街廓更新地區」，以縫補臺中舊市區現有更新地區，並擬定都市更新計

畫，指導都市更新事業之執行。結合 TOD發展概念帶動地區整體再發展，

創造商業十字軸，串聯臺中車站前後站之商業區。且配合大智路打通，串

接前後站之機能，並連結綠空廊道，形塑機能與綠意兼具的城市空間，帶

動臺中火車站地區之商業與區域均衡發展，形成台中大車站商業環，提升

土地利用及促進都市景觀再生，完善大車站都市空間再生，並帶動周邊都

市更新。 

二、 計畫內容： 

(一) 辦理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5條、第 6條及第 9條。

(三) 劃定範圍與面積：

本案計畫範圍內各劃定 1 處更新地區，位屬臺中火車站南側街廓，

東以大勇街、西以臺中路、南以忠孝路、北以復興路四段為界所圍之區

域，總面積 18.04公頃。 

三、 本案後續辦理情形： 

本案新增擬定臺中市信義街周邊街廓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之更

新地區，按都市更新條例第 9條規定，準用都市計畫法有關細部計畫規定

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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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上，檢陳提案表，提請討論。 

委 

員 

及 

出 

列 

席 

單 

位 

意 

見 

會 

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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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4年第 4次會議 

討論事項編號 第二案 (審議案 ) 日期 114 年 10 月 31 日 

案

由  

擬訂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 194-2地號等 8筆及樹子腳段 115地號等 2筆共 10

筆(原 2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說 

明 

一、實施者：昌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二、規劃單位：呈禾工程規劃有限公司、賴俊呈建築師事務所 

三、設計單位: 吳六合建築師事務所 

四、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3 條、第 32 條、第 37 條、第 44 條及臺中市

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五、實施方式: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 

六、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 

(一)本更新單元係位於本市南區樹義一巷及復興路二段 15 巷以東、復興路二段

以西、復興北路以南之街廓範圍內，基地面積共計 26,947平方公尺。

(二)本更新單元全區重建，並劃分為「北區段(下橋子頭段 194-2、194-53、366-12

地號)」及「南區段(下橋子頭段 194-21、194-33、194-61、194-65、195

地號及樹子腳段 115、117地號)」兩個重建區段開發。

七、現況說明： 

(一)都市計畫現況: 

    本更新單元係屬「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樹德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範圍，其土地使用分區屬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為 60%、容積率

為 220%)及第三種住宅區(建蔽率為 55%、容積率為 280%)，其北區段平均建

蔽率為 58%、平均容積率 243.93%，南區段平均建蔽率為 57.73%、平均容積

率 247.21%。 

(二)土地權屬

(三)本案坐落於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 194-2 地號等 8 筆及樹子腳段 115 地號

土地，總面積共計 26,947 平方公尺。

(四)土地所有權人共計 7 人，其中私有土地共計 6人，分別為童○○、顏○○、

童○○、蔡○○、楊○○、陳○○，公有土地則為行政院農田水利會所有。 

(三)合法建築物權屬

1.本基地計 12 棟建築物，3棟為合法建物，9棟為違章建築，合法建築物面

積總計 7,125.75 平方公尺。

第 28 頁，共 34 頁



2.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共計 6 人，分別為童○○、顏○○、童○○、蔡○○、

楊○○、陳○○共同所有。

(四)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本更新單元土地權屬公有土地為行政院農田水利會所有，面積為 273平方公

尺。

(五)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為 100%同意、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已於 111 年 11 月 4 日農水臺中字第

1116462971 號函同意參與自辦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以權利變換方式分配

不動產。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 
人數(人) 面積（m2） 面積(㎡) 

全區總和（A=a+b） 26,947 7 7,125.75 6 

公有(a) 273 1 0 0 

私有（b=A-a） 26,674 6 7,125.75 6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26,674 6 7,125.75 6 

私有同意數（C） 26,674 6 7,125.75 6 

同意比例（%）

（C/B） 
100% 100% 100% 100% 

法定同意比例(%) 80% 80% 80% 80% 

七、計畫辦理情形： 

(一) 110年 12 月 03日實施者自辦事業計畫案公聽會

(二) 110年 12 月 29日實施者檢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暨相關附件冊報核。

(三) 111年 02 月 08日函請實施者修正報告書。

(四) 111年 11月 04日農水臺中字第 1116462971號函同意參與自辦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並以權利變換方式分配不動產。

(五) 112年 01 月 18日、112年 02月 18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書暨相關附件冊報局。

(六) 112年 03 月 17日召開召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幹事會審議；112年 03月

23日函發幹事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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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13年 03 月 05日、113年 06月 07日、114年 04 月 30日實施者檢送修

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公開展覽版)。

(八) 114年 06 月 06日~114年 07月 07日辦理公開展覽(30日)。

(九) 114年 06 月 18日召開公辦事業計畫公聽會；114年 07月 01日函發公聽

會議紀錄。

(十) 114年 06 月 24日召開聽證會；114年 07月 24日函發聽證會議紀錄。

(十一) 114年 07月 29日、114年 08月 27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書(公聽會修正版)，並經交通局 114年 08月 19日中市交行字

第 1140055583 號函同意修正內容。

八、綜上，檢陳提案表，提請討論。 

業  

務  

單  

位  

初  

核  

意  

見  

一、 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規定於114年6月24日舉行聽證。 

二、 本案申請容積獎勵項目說明如下: 

(一)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1、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1) 申請△F10更新時程奬勵基準容積7%

(2) 申請△F11更新單元規模之獎勵基準容積30%

2、 綜上，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基準容積37%。 

(二)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規定

申請開放空間獎勵基準容積16%。

(三) 有關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值與開放空間獎勵值合計基準容積53%之容

積獎勵，惟容積獎勵已超過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建築容積獎勵上限基準

容積50%，爰僅同意都市更新容積獎勵34%，加計開放空間獎勵16%，合計

核予基準容積50%之獎勵容積，本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奬勵值提請委員討

論。

三、 本案預計申請容積獎勵額度高達50%，並移入容積29.65%，請實施者補充說明

本案加強公益性措施及友善環境計畫。 

四、 有關公聽會里長針對周邊交通影響部分，請實施者納入考量並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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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及  

出  

列  

席  

單  

位  

意  

見  

會  

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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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4年第 4次會議 

討論事項編號 第三案 (審議案 ) 日期 114 年 10 月 31 日 

案

由 

擬定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厝段 519 地號等 1 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

業計畫案 

說 

明 

一、實施者：青海青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二、規劃單位：何中揚建築師事務所 

三、設計單位: 何中揚建築師事務所 

四、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32條、第 37條及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五、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 

本都市更新單元係位於本市西屯區惠來里，由惠來路、青海路、惠安

巷所圍成之街廓範圍內，面積共計 508平方公尺，為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 

六、現況說明： 

(一)都市計畫現況  

   本更新單元係屬「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西屯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範圍，其土地使用分區屬第三之二種住宅區，法

定建蔽率 55%，法定容積率 280%。 

(二)土地權屬

1.本案坐落於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厝段 519 地號等 1 筆土地，總面積共計

508平方公尺。

2.土地所有權 100%為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 46人。

(三)合法建築物權屬

1.現況合法建物為地上 12層，地下 1層，1幢 1棟，共 44戶，建物總樓地

板面積為 4,325.947平方公尺，使用現況 1 樓為店鋪、2至 12樓為住宅。 

2.建物所有權 100%為私有，建物所有權人為 46人。

(四)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本新單元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並無公有土地，面積合計 508平方公尺。 

(五)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508 46 4,325.947 46 

第 32 頁，共 34 頁



公有(a) 0 0 0 0 

私有(b=A-a) 508 46 4,325.947 46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508 46 4,325.947 46 

私有同意數(C) 489.52 45 4,187.607 45 

同意比例(%)(C/B) 96.4% 97.83% 96.8% 97.83% 

七、計畫辦理情形： 

(一) 113年 08月 29日實施者檢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暨相關附件冊報核。

(二) 113年 09月 24日函請實施者依初審意見補正事業計畫書。

(三) 113年 11月 25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暨相關附件冊報

局。

(四) 113年 12月 02日函請實施者依書面意見補正事業計畫書。

(五) 113年 12月 23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暨相關附件冊

報局。

(六) 114年 03月 19日召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幹事會審議；114年 3月 27日

函發幹事會會議紀錄。

(七) 114年 05月 14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

(八) 自 114年 06月 23日起至 114年 07月 22日止，計 30日辦理公開展覽，

及於 114年 07月 10日舉辦公辦公聽會、114年 07月 11日舉辦聽證，聽

證無人陳述意見。

(九) 114 年 09 月 26 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報局。 

八、綜上，檢陳提案表，提請討論。 

業 

務 

單 

位 

初 

核 

意 

見 

一、 本案僅一戶未同意辦理都市更新，請說明協調情形。 

二、 本案申請本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因涉有陽臺外推、頂樓違章不處

理，經幹事會審議建議調降總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建議同意補助金額為

新臺幣151萬785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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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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